
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工会女职工春游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2026-01）
院

内

谈

判

文

件
采购单位：嵊州市人民医院
日期：2026年3月
第一部分谈判公告
为了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确保采购活动依法规范、公开透明、高质高效实施，保证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工会的正常工作运行，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工会（采购人）拟向社会公开采购女职工春游服务。本项目通过院内谈判的方式确定一家服务优质高效的服务商，欢迎符合要求的公司参加。

项目编号：2026-01

采购方式：院内谈判
三、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具有合法取得的营业执照；
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息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公布和查询截图为准；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四、采购项目概况：
	采购内容
	人数
	项目预算
	服务期限

	春游：绍兴安昌古镇+柯岩风景区、临海灵湖景区+紫阳古街、天台国清寺+后岸村、嵊州西白山+小昆村
	1070（以实际人数为准）
	149800元
	2026年3月-4月


注：服务商应对所有的采购内容进行报价，不允许只对部分内容进行报价。

五、报名
不接受现场报名，报名需将自行采购（院内采购）报名表发至邮箱810368647@qq.com （格式见附件，请发EXCEL电子表）；相关资料请下载附件。
2.报名时间：2026年3月5日至2025年3月10日。
上午：8:00-11:00下午：14:30-16:30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 0575-83338559
六、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投标人应于2026年3月11日当天上午9点30分以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嵊州市人民医院（三江街道丹桂路666号）21号楼 101会议室 ，逾期送达拒绝接收并作无效处理。
七、开标时间及地点：2026年3月11日上午9点30分在嵊州市人民医院（三江街道丹桂路666号）21号楼 108会议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受托人必须出席开标会议，出席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

      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工会
                                              2026年3月5日
第二部分谈判要求
（一）有意参加本次谈判的服务商，请于2026年3月11日当天9:30前向我单位提交纸质谈判文件。
（二）参加谈判供应商应将文件密封,应包括下列部分：
（1）资格审查文件（供应商符合“三、服务商资格”的证明材料）；
（2）项目方案；
（3）含税报价（详见附件）；

（4）供应商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注：参加谈判供应商应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公章，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未按院方要求提供资料者院方有权拒绝接收。
二、采购需求
（一）需求一览表
	序号
	分项名称
	备注

	1
	交通费
	

	2
	餐费
	

	3
	门票
	

	4
	保险费
	

	5
	导游
	

	6
	服务费
	

	7
	其他费用
	


(以上采购内容可适当调整，以上费用按1070人预算，结算时以实际出行人数所产生的费用为准。)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方式
1.1服务期：2026年4月30日前。
1.2服务地点：绍兴安昌古镇+柯岩风景区、临海灵湖景区+紫阳古街、天台国清寺+后岸村、西白山+小昆村

2、付款条件和付款方式
2.1 成交服务商在合同期间接受采购人的订单并按订单完成服务，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报账结算。
2.2 凭以下有效文件原件由采购人支付货款：
（1）合同；
（2）与服务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三、服务商资格
（一）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或社会保险的证明（凭证）复印件，如依法免税或免缴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3.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通过省级品质旅行社等级评定三星级及以上品质旅行社文件或证书。

提供当地文广旅游局开具的旅行无安全事故证明（2024年1月1日至今单位旅行无安全责任事故）。

（二）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其他资格条件：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五、评审办法
（一）我单位组成谈判小组，按照公告要求对参与谈判的供应商提交的有关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
（二）谈判小组将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进行评审，结合采购需求响应情况和报价综合评定中标供应商。
六、其他事项
如对本次采购有疑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嵊州市丹桂路666号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575-83338559。


